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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 (第 313A 章 )  及
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 (第 548F 章 )  

修訂法例以改善船隻航行監察服務

引言

為更有效監察船隻的動向，我們須修訂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

例 》 (第 313A 章 )及 《 商 船 (本 地 船 隻 ) (一 般 )規 例 》 (第 548F

章 )
1，以改善由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 (航監中心 )提供的船隻

航行監察服務。  

2 . 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舉行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官指令根據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 (第 313 章 )第 80 條，訂立

附件 A 所載的《 2017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，

精簡船隻向航監中心報告的程序及增加甚高頻區段，加強船隻與

航監中心的溝通。  

3 . 為令上述改善措施適用於本地船隻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根

據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(第 548 章 )第 89 條，訂立附件 B 所載

的《 2017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。  

1 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適用於香港或香港水域內所有船隻 (本地船隻除外 )。《商船

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則適用於本地船隻。

 A  

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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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

4 . 航監中心透過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，協調船隻動向和在有

需要時為船隻導航及提供協助。目前，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

及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規定，遠洋船隻、總噸位超過

300 噸 的 內 河 船 ， 以 及 危 險 品 運 輸 船 等 指 定 本 地 船 隻 (指 定 船

隻 )，在駛經召集站或跨越甚高頻區段時，均須以指定的甚高頻

頻道，向航監中心報告動向。  

5 . 鑒於香港水域的交通日漸繁忙，海事處在二零一三年為香港

船隻航行監察服務進行研究。研究發現，涵蓋本港水域的現有三

個 甚高頻區 段，用 量幾近飽 和，尤 其在繁忙 時段及 颱風襲港 期

間，航監中心與船隻之間的通訊最為頻密時。因此，我們須增加

甚高頻區段，讓船隻與航監中心的通訊更快捷有效。  

6 . 除此之外，隨着導航科技進步 2，船隻再無必要重複報告行

蹤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刪除不必要的報告，精簡船隻向航監中心的

報告程序。  

立法建議

增加甚高頻區段  

7 . 現時的三個甚高頻區段為東進口航道區段、西進口航道區段

及海港區段。我們建議分別將西進口航道區段及海港區段分拆，

並增加兩個新的甚高頻區段，名為大嶼山南區段及海港東區段，

2
  指定船隻均須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，以把船隻的位置、名稱、航向及航速等航程

和航行資料自動發給航監中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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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甚高頻區段由三個增至五個。我們亦會藉此機會調整現有甚高

頻區段的界線，令它們更配合主要交通航線，省卻船隻每當跨越

區段便須重複報告的情況。附件  C 所載的地圖顯示了按建議調整

界線後的五個新甚高頻區段。  

精簡航監中心的報告程序  

8 . 指定船隻須在不同的航行階段向航監中心作出報告，包括移

動前的報告、開出前報告、移動準備就緒報告、開出準備就緒報

告、移動船隻在航報告，以及開出船隻在航報告。為使通訊更有

效，我們會把各項報告綜合為一份移動報告及一份開出報告。  

其他修訂  

9 . 由 於 甚高 頻區 段的 界 線 有 所調 整， 我 們將 會取 消九 個 原有 召 集

站，另增設兩個新召集站。所須的相應修訂載於附件 D。

相關規例

《 2017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

10 . 《 2017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修訂《船

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，以精簡航監中心的報告程序及把甚高頻區

段由三個增至五個。  

《 2017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

11 . 《 2017 年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修訂
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規例》，以精簡本地船隻向航監中心報

告的程序。  

 D  

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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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時間表

12 . 《 2017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及《 2017 年

商船 (本地船隻 ) (一般 ) (修訂 ) (第 2 號 )規例》的立法時間表如下：

刊登憲報 2017 年 10 月 20 日

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

的程序  

2017 年 10 月 25 日

生效日期 2018 年 3 月 1 日

建議的影響

13 . 建議對生產力、經濟、競爭、財政、家庭、性別議題、公務

員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無影響，亦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

括 有關人權 的條文 。 建議不 會影響 《船舶及 港口管 制條例》 、

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現行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

14 . 我們已分別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及三月三日，就立法建議

諮詢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及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。我們亦已在立

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徵詢

委員的意見。各委員均支持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

15 . 我們會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

答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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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

16 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(運輸 )甄美玲女士 (電話： 3509  8162)或海事處助理處長 (港口管

理 )黎志東先生 (電話： 2852  4541)查詢。  

運輸及房屋局

2017 年 10 月



附件 A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B







附件 C 

建議重新劃分的甚高頻區段

頻道 67- 

西進口航道 

頻道 14-海港 
頻道 02-海港東

頻道 12- 

東進口航道 

頻道 63-大嶼山南 

新界線

現行界線



附件 D 

召集站的建議修訂

A .  刪除

將會刪除以下的召集站  

1 .  黑角頭；  

2 .  寮海峽 1 號分道浮標；

3 .  螺洲浮標；  

4 .  青洲；  

5 .  石角咀；  

6 .  西北馬灣交通燈；  

7 .  馬灣浮標；  

8 .  青山 8 號浮標；及  

9 .  西區檢疫站浮標。  

B .  加入

將會加入以下的召集站

1 .  北航道 4 號浮標；及  

2 .  長青橋。  




